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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首任发言人臧铁
伟回应有关如何立法规范高空抛
物、坠物的提问时表示，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将在现行侵
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高空坠物追
责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高空抛物” 所造成的危害性
后果不啻于“死神来了”。在这里可
以告诉大家一组经过力学测试之后
得出的数据： 一根香蕉皮从10楼落
下产生的冲击力是其本身重量的25
倍； 一块巴掌大小的西瓜皮从25楼
坠下砸中头部可致人死亡；一个30g

的鸡蛋从18楼落下， 可以砸破人的
头骨，25楼落下，可以致人死亡。

由“高空抛物”引发的悲剧也
让人印象深刻： 去年3月发生在东
莞的“高空抛物”，从11楼抛落的半
只苹果砸中一名3个月大女婴，最
终导致重度伤残；今年3月份，江西
南昌市某小区，一位78岁的老人被
五楼抛下的一辆共享单车砸中，经
抢救无效死亡……类似的案例不
胜枚举，高空抛物已经成了典型的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在今年7月份， 济南市一个小
区接连发生两起高空抛物事件，坠
落物为3个玻璃啤酒瓶和1块肥皂，

随后，嫌疑人赵某因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刑事拘
留。可以说这一事件具有标本性意
义，因为这一处置对“高空抛物”的
行为进行了清晰的法律定性。

在以往的“高空抛物”事件中，
责任认定是最大的难题。钢筋水泥
丛林中居住着成千上万的家庭，一
栋大楼， 若从高空抛落个什么物
件，往往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层哪
一户抛出的，如果调查无果，最后
常常是全楼“连坐”，这既不符合公
共负担平等原则， 也放跑了“真
凶”，因此广受诟病。此次的草案三
审稿将在现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

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出有针对性
的规定，尽管目前尚不知晓会出台
什么样的针对性规定，但这让人颇
为期待。

另外，在规定出台之前，“高空
抛物”这一“瘟神”仍然严重威胁着
人们的生命安全，对于这种“城市
病”既要严格惩治施害者，更需要
事前预防，尽量降低事件的发生概
率。 像前段时间热议的在小区装
“朝天摄像头”防“高空抛物”其实
就是非常积极的尝试，尽管对此也
有反对意见，但可通过协商取得平
衡。而在立法层面，也应尽快制定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法》，赋予类

似监控以合法性。此外，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相关措施也不妨借鉴一
下，如新加坡对“高空抛物”者的惩
罚极其严重，不仅要坐牢、罚款，还
有可能被政府部门收回住宅；而香
港则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如在高
楼安装“天眼”，同时房屋署还有专
门的“侦查高空掷物特别任务队”，
实施不分昼夜地监视、收集证据。

对于“高空抛物”，唯有预防与
惩处并重， 同时借助科技手段，对
施害者进行精准打击，才能体现公
平，也才能熨平这一“悬在城市上
空的痛”。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现象】 近年来，各地宾
馆、民宿、试衣间等场所针孔
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发生，
引发公众担忧；另一方面，大
量电子邮箱地址、 公众人物
行踪信息等被不法分子盗取
放在网络平台上售卖， 造成
严重的人身财产安全隐患。

【草案规定】 民法典人
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隐
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等”，并增加规定：除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搜查、
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
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此外，草案三审稿将“电
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
纳入个人信息范围， 将二审
稿中“收集、使用自然人个人
信息”的表述，修改为“收集、
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并明
确“个人信息的处理” 包括
“个人信息的使用、 加工、传
输、提供、公开等”。

【解读】 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王成表示，对“隐私”
的定义加入了“自然人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这一限定，扩
大了隐私的界定范围， 增加
了判断的主观性和灵活性，
这意味着权利保护和行为自
由的界限要在不同场合、不
同个案中加以判断。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亟需被抚平

高空抛物咋追责 汽车召回谁“埋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审议的草案涉及诸多重磅民生议题

公职人员注意！
政务处分法草案
要来了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22日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
议。 立法将进一步强化对公职
人员的管理监督， 实现党纪与
国法的有效衔接， 推进政务处
分的法治化、规范化。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主任委员吴玉良22日向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作草案说明时指出， 公职人
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中坚力量。 制定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 将宪法确立的坚持党
的领导的基本要求具体化、制
度化、法律化，有利于强化对公
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高空抛坠物咋追责？宾馆房间被偷拍能维权吗？
买了缺陷汽车要召回费用谁“埋单”？吃了亏能否自
己先“找补”止损？……8月22日，民法典人格权编和
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其中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引发公
众关注。

【现象】 近年来，汽车产品频频召
回， 缺陷产品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由
谁来承担？

【草案规定】此前，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草案二审稿对生产者、 销售者召
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规定： 产品投
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
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
回等补救措施。 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
对扩大的损害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次草案三审稿在二审稿基础上

增加一款规定：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召
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担被
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解读】 重庆市律师协会民事专
委会主任吴启均说，“汽车缺陷产品召
回高发， 现实中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
车召回期间发生的运输费、 交通费等
提出主张的案例。”明确“埋单人”是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规定的进一
步确认， 同时将法条的适用范围从消
费者扩大到被侵权人。

■据新华社

【现象】 近年来， 各地高空抛物坠
物事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为此，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
审稿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
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草案规定】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
权人认定难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
的问题，草案三审稿规定，有关机关应
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经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适用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
定。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草案三审稿还强调， 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
此类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要的安全
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解读】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熊文钊表示， 明确禁止抛掷
的条款，将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草案
三审稿对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
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高空抛坠物问
题。“与其将立法落脚点仅定位在危险发
生之后，倒不如防患于未然，加强高空抛
物坠物危险发生前的安全保障。”他说。

【现象】 吃了亏能否自
己“找补”止损？比如面对吃
“霸王餐”的“餐霸”，饭店在
警察赶到前能否先扣下人或
其物品？对此类行为，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草案继在二审稿
中提出“自助行为”免责制度
后， 又在三审稿中进一步予
以规范。

【草案规定】 根据草案
二审稿， 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
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
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扣
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

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国
家机关处理。

目前草案三审稿在“自
助行为” 规则适用条件上增
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即“不立
即采取措施将使其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才可以
实施自助行为。

【解读】“严格限定‘自
助行为’的适用条件，可以有
效避免适用扩大化问题。”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
虎认为，这样规定既回应了现
实需要，也意味着将“自助行
为”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规制。

“自助行为”止损：须符合限定条件

隐私权保护：加入“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限定

缺陷产品召回：扩大的损害，生产、销售者也要“埋单”

高空抛坠物侵权：明确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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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质量出了问题，已经
吃了药的消费者找谁维权？22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药品管理
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药品质量首
负责任制， 即谁先接到受害人
赔偿请求，谁先行赔付。

这意味着，“药品质量问题
发生后，用药者能尽快找到一
个责任主体请求赔偿，方便群
众迅速解决纠纷。”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
文明教研部教授胡颖廉说。

根据修订草案，因药品质
量问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
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
品生产企业请求赔偿，也可以
向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请
求赔偿。接到受害人赔偿请求
的， 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
行赔付；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
追偿。 ■据新华社

我国拟明确药品
质量首负责任制

8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 图


